國立苑裡高中資源回收與垃圾分類處理實施辦法
中華民國90年12月學務會議通過

中華民國99年3月1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
一、實施目的︰

         1.配合環保署資源回收計畫，推動校園資源回收工作。增進學生對資源回收的認知，培養學生愛惜資源的習慣和態度。提升學生參與資源回收的意願，帶動社區家長對資源回收的重視

2.維護大自然，減少環境污染，建立環保共識。

        3.減少垃圾量，減輕垃圾清理的困擾與負擔。 

二、依據: 99年3 月 1日行政會議資源回收方案辦理。

三、實施方式︰

            (一）以班級為單位，每班選出2至3位同學，專門負責處理和宣導
班級資源物回收分類(如附件一)。

         （二）由一、二年級各班推薦一名成員，成立環保小尖兵，負責監督和協助校內資源回收工作，詳細工作辦法請參閱附件二。

         （三）各項資源回收價格依市面回收單價稱重計算。每月資源回收公
司到校資源回收一次，由資源回收公司開立回收清單，款項繳
庫，每月資源回收款結算一次。

         （四）回收所得款項，以專款專用原則，並依下列規定運用－ 

   1.每學期環保小尖兵頒發100元獎勵金。

             2.衛生組購置清潔用具或推動衛生保健相關業務之用。

    四、本實施要點，經行政會議討論通過。陳 校長核准後實施。
